关于进一步落实保障义务教育阶段

城区购房业主子女就学问题

实 施 方 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22〕1号）、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教发〔2021〕1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2〕102号）和永州市住建局、教育局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永州市中心城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永住建发〔2022〕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严格遵循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划片入学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保障义务教育阶段购房业主子女入学的合理需求，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增加人民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自2022年秋季学期起，城区义务教育阶段购房业主子女凭房屋不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并契税缴纳凭证，即可享受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办学位，切实保障每一位城区购房业主子女与城区户口子女享受同等入学待遇。
三、工作措施

1.扎实摸底登记造册。一是为精准落实好城区义务教育阶段购房业主子女入学问题，区教育局组织专门人员对城区购房业主子女入学信息进行现场审核并登记造册，城区购房业主凭房屋不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并契税发票缴纳凭证即可申报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二是在城区购房且其子女有意转入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返乡、进城人员，我们采取“线上”报名、“线下”审核的方式进行学位申报；三是由于部分购房业主对网上申报学位的程序不够了解，为方便购房业主在城区申报学位，我们将登记造册的学生入学信息统一导入招生系统中，协助城区购房业主完成城区学位申报。

2.保障相对就近入学。区教育局根据城区购房业主学位申报的相关资料，统一将城区购房业主子女学位申报的信息全部输入“中小学生统一招生平台”，并与家长逐一确认，开学前将城区购房业主子女按照相对就近、免试划片入学的原则全部妥善安排到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学。

3.科学划定入学片区。区教育局根据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招生计划等因素，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确定学校招生片区，现将城区在建已售且未整体完工小区入学片区公布如下：

①城区小学

七里店小学：公园壹号、壹方中心、御景园、湘永名邸、金都名邸、紫荆苑、七里书香、日升嘉园、苏通国际—博雅苑、清华苑、玫瑰苑、听风苑。

师专附小：云星城、合一·学士里、新时代。

神仙岭小学、荷叶塘小学：金科桃李郡、芝山道·壹号、瑞景佳园、万象国际、碧桂园——正央公园。

阳明小学：香零公馆、珊瑚海、御香山、阳明富都。

徐家井小学：顺祥金街、同尊·藏龙国际。

杨梓塘小学：柳园小区、湖南科技学院教师宿舍。

南津渡小学：香水湾、水映香山、香山豪园。

蘋洲小学：吾悦华府（协议类）。

②城区初中

永州市第九中学教育集团：公园壹号、壹方中心、御景园、湘永名邸、云星城、合一·学士里、新时代、金科桃李郡、芝山道·壹号、碧桂园——正央公园、顺祥金街、金都名邸、紫荆苑、瑞景佳园、同尊·藏龙国际、万象国际、七里书香、日升嘉园、吾悦华府、苏通国际—博雅苑、清华苑、玫瑰苑、听风苑。

柳子中学：香零公馆、珊瑚海、御香山、阳明富都、水映香山、香山豪园。

4.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学校要通过各级各类媒体，宣传义务教育相关就学政策，同时，组织本地所辖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召开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各种方式，宣传购房业主子女入学相关政策。

四、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解决购房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是市委市政府惠民解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职能部门、各校务必引起高度重视，立足职责，扛牢责任，做实做细招生入学有关工作。

2.强化部门协作。住建、自然资源规划等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为购房业主办理好不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契税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确保购房业主子女享受相应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

3.科学统筹安排。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掌握城区小区建设情况，动态调整城区各校招生划片区域，防止因小区建设过快，学校片区划分过大导致学位供给不足，保障好片区内购房业主子女的相对就近入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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